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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做好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 

吉政发〔2005〕26 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国发

〔2005〕23 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

实。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事关社会稳定大局,事关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事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
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把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切实抓好。要按

照《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政府调控职能,加大依法安置的力度,拓宽安置渠道,

努力挖掘安置潜力和就业岗位资源,特别是要大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新增加的

社区公益岗位,在同等条件下,原则上应优先安置城镇退役士兵。 

  二、加大宣传,积极引导城镇退役士兵转变就业观念。要紧密结合退役士兵

的思想实际,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引导他们充分认识当前的就业形势,树立与市场
经济相适应的择业就业观念,由消极地等工作、要工作,转变为积极找工作,闯市

场,自谋职业,自主创业。要大力宣传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的成功典型,

组织各种形式的报告会、演讲会和表彰会,积极引导退役士兵走自谋职业的道

路。要加大改革力度,大力推进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意见的通知》(国办

发〔2004〕10 号)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扶持城

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实施意见的通知》(吉政办发〔2004〕13 号)要求,

认真落实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没有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的,

要于 2005 年 10 月底前制定实施。 

  三、加强服务,大力促进城镇退役士兵实现就业再就业。要切实做好城镇退

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工作。各级政府要对城镇退役士兵技能培训和

就业服务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各级民政部门要会同劳动保障和教育等部门,充分

利用现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大专院校和培训机构,采取多种形式,对退役士兵



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要会同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在人力资源市场开设退

役士兵专门服务窗口,为其提供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服务。依照现行

规定,处于失业状态的退役士兵,可自愿进行失业登记,享受免费的公共就业服

务。要利用现有各类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为城镇退役士兵定期举

办专场用工招聘洽谈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将退役士兵自主创业纳入全民

创业促就业系列活动中,大力开发适合退役士兵的创业项目,做好项目推介和相

关服务工作,符合条件的,给予小额担保贷款支持。尽快建立退役士兵就业服务

信息网络,或利用现有劳动就业网络开辟退役士兵专栏,为求职登记的城镇退役

士兵提供就业服务。 

  四、落实责任,维护稳定。各级政府要把妥善安置城镇退役士兵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摆上政府重要议事日程,要由主要领导挂帅,对本地的退役士兵

安置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安置任

务,做到“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政策到位,落实到位”。要按照“属地管理”和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耐心细致地做好有关退役士兵的工作,坚决把问题解

决在基层,确保社会稳定。对因责任心不强,措施不力,工作失职,造成严重后果

的,要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各市州、县(市)要于 2005 年 10 月 20 日前将贯彻落实情况报省民政厅(省

安置办)。省政府将于 2005 年 9 月初派出督查组,对各地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 

吉林省人民政府 

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